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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南投原鄉原住民烤豬認證標章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 日 

府授原產字第 1090127733 號函頒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廣本縣原鄉原住民烤大豬技藝，以供消

費者辨識及保障本縣原住民之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烤豬認證者，應以設籍於本縣行政區域內之原住民個人(自然人，以下

同)、團體或廠商為限。 

三、報名時間：依本府公告時間為準。 

四、申請使用本標章之個人、團體或廠商應提出並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南投原鄉原住民烤豬認證」標章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身分證影本及戶籍謄本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五、認證申請標準作業流程如附件三。 

六、認證申請之審查： 

設籍於南投縣之原住民個人、團體或廠商，得於本府公告受理期間內以書

面提出申請，資格符合者，須參加本府辦理之培訓課程及學、術科測驗。 

(一)審查作業：由本府組成認證委員會依申請人資格進行審查。 

(二)培訓課程：參加本府辦理之輔導培訓課程，並獲頒結訓證書。 

(三)學科、術科測驗：憑結訓證書方能參加測驗，學、術科測驗須分別達

到七十分以上，憑成績單作為依據。 

(四) 通過學科測驗而未通過術科測驗者，學科測驗成績可保留兩年，期間

可直接報名參加術科測驗。第三年仍未能通過測驗者須重新申請認證。 

七、提出申請之烤豬業者，經通知補正或限期改善，無正當理由屆期未補正或

改善，由本府敘明理由後駁回申請。 

八、申請人無法配合查驗，得在申請提出後兩個月內向本府以書面提出撤回申

請。 

於三個月內無法配合查驗者，應重新申請認證。 

九、認證契約書簽訂： 

(一)通過烤豬認證者，授與烤豬認證證書（以下簡稱認證證書）及標章使

用權，由本府與申請者簽訂『南投原鄉原住民烤豬認證』標章認證契

約書如附件二。 

(二)前款授予之認證證書記載事項如下： 

1、烤豬業者名稱、通訊地址、電話及負責人姓名。 

2、認證證書字號。 

3、有效期限。 

(三)認證證書及標章使用權有效期間為永久有效，每年須參與原民局辦理

烤豬認證研習，如參加其他認證單位舉辦之食品衛生安全及專業知識研

習至少八小時研習時數。 

十、認證書之相關資訊變更： 

(一)經認證烤豬業者有名稱、通訊地址或電話等變更情事之一者，應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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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如附件四)申請變更認證證書。 

(二)前款變更申請經審查符合者，予以換發認證證書。 

十一、標章之使用及管制： 

(一)烤豬認證標章之規格及圖式將經專家會議討論、認證委員會審議後

製作。 

(二)本標章使用於經本要點認證過之烤豬產品。 

(三)本標章應由本府統一印製後核發標章；如申請者之產品獲得產銷履

歷加工階段驗證及有機加工產品驗證，擬將標章圖樣套印於各種包

裝、標示牌及宣傳資料上，經報請本府核准後得自行印製，套印之

標章應與本標章規範一致，包裝上不得加印不符合本標章意義之不

實或易使消費者誤解、混淆之字句。 

(四)經終止本標章之使用者，應於本府通知期限內將標章繳回本府回收

列管。 

十二、使用本標章之產品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衛生安全標準。 

使用本標章之產品如發生消費者使用糾紛或造成消費者權益受損等相關

情況時，標章使用者應負擔所有賠償事宜及法律責任。 

十三、違反本要點規定及烤豬標章使用契約書條款者，依下列規定處置： 

(一)烤豬認證業者違反本要點規定或烤豬標章使用契約書條款經確定

者，銷售時不得使用本標章，由本府註銷認證證書並終止標章使用

權。 

(二)違反第十一點規定如經查證屬實，註銷認證證書，終止標章使用權。 

(三)未依本要點規定取得認證或經註銷認證者，擅自使用本標章，依商

標法規定處理，由本府向行為人求償。 

(四)認證證書及本標章不得出借、出租、出售、移轉他人使用或為任何

不當之使用，經本府查獲者，註銷認證證書，終止標章使用權。 

十四、爭議處理方式： 

(一)本府應將查驗結果通知烤豬認證申請人，烤豬認證申請人對於抽查

結果有異議，得於收到通知起五日內，向本府申請複查，並以一次

為限。 

(二)其他有關標章使用與本府發生爭執，得自發生事由起七日內與本府

協議。 

十五、標章申請通過者，享有本府提供之專案資源： 

(一)『南投原鄉原住民烤豬』官方網站露出自家烤豬品牌 

(二)『南投原鄉原住民烤豬』Facebook 行銷推廣方案 

(三) 通過認證者得於本府舉辦活動時(例如南投燈會展售、茶博、……

等)，享有優先參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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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南投原鄉原住民烤豬認證標章申請書 
 

申請人：＿＿＿＿＿＿＿＿＿＿＿＿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聯絡地址：＿＿＿＿＿＿＿＿＿＿＿＿＿＿＿＿           

 

廠商名稱(無則免)：＿＿＿＿＿＿＿＿＿＿＿＿＿＿＿＿＿＿＿＿＿＿＿＿＿＿＿＿＿＿＿ 

 

廠商地址(無則免)：＿＿＿＿＿＿＿＿＿＿＿＿＿＿＿＿＿＿＿＿＿＿＿＿＿＿＿＿＿＿＿ 

 

工作資歷：＿＿＿＿＿＿＿＿＿＿＿＿＿＿＿＿＿＿＿＿＿＿＿＿＿＿＿＿＿＿＿＿＿＿＿ 

 

參加原民局舉辦活動資歷(無則免)：＿＿＿＿＿＿＿＿＿＿＿＿＿＿＿＿＿＿＿＿＿＿＿＿ 

 

臉書名稱(無則免)：＿＿＿＿＿＿＿＿＿＿＿＿＿＿＿＿＿＿＿＿＿＿＿＿＿＿＿＿＿＿＿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 

※以下欄位請勿填寫 

編號 項目 合格 不合格 

1 設籍於南投縣之原住民個人(自然人)、團體或廠商   

2 本府辦理之培訓課程結訓證書   

3 本府辦理之學、術科測驗皆達 70分以上(附件五)   

 

申請人 ______________ 申請使用『南投原鄉原住民烤豬認證』標章，經審核

符合請准予核發認證標章。認證編號為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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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南投原鄉原住民烤豬認證標章認證契約書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甲方）為達正確使用及有效管理「南投原鄉原住民烤豬認證」標章，

依「商標法」及「證明標章、團體商標及團體標章審查基準」與申請使用之＿＿＿＿＿＿＿

＿（以下簡稱乙方），訂定本約定如下： 

一、 乙方須完成甲方所辦理之培訓課程，並參與甲方辦理之學、術科測驗，成績達 70 分以上。 

二、 乙方豬隻來源須使用屠檢合格的豬隻來源。 

三、 乙方不得轉售、仿製本標章或使用仿製之標章，如經查獲，甲方得立即終止乙方使用「南投原鄉原住民烤

豬認證」標章，並全數收回核發之標章，乙方不得異議。 

四、 乙方應提供聯絡資訊供甲方公告，俾利消費者訂購及查詢。 

五、 本約定於簽訂日起生效，在使用「南投原鄉原住民烤豬認證」標章關係存續中，未經甲方通知中止，或新

約定尚未成立前仍繼續有效。 

六、 乙方使用標章有違「南投原鄉原住民烤豬認證」信譽之情事或未符審查作業標準者，甲方得隨時通知解約，

乙方不得異議。 

七、 甲方秉持公平合理、誠信和諧為原則，盡力協調解決爭議，未能完成協議者，得依下列方式處理之： 

(一)提起民事訴訟。 

(二)依其他法律申（聲）請調解。 

(三)依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 

八、 本規範及相關約定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九、 本約定如有未盡事宜，甲方得依實際執行狀況與乙方協議修訂之。 

甲方：南投縣政府 

代 表 人： 

地    址： 

電    話： 

乙方： 

負 責 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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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認證申請標準作業流程 

 

 

 

 

 

 

 

 

 

 

 

 

 

 

 

 

備註：通過學科測驗而未通過術科測驗者，學科測驗成績可保留兩年，期間可直接報名參加

術科測驗。第三年仍未能通過測驗者須重新申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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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南投原鄉原住民烤豬認證標章 

資料異動申請書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標章認證證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項目：□ 資料異動(請詳述)(烤豬業者名稱、通訊地址或通訊電話變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結果：□ 通過 

          □ 不通過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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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南投原鄉原住民烤豬認證標章術科測驗評分標準 

評核項目（分數權重） 項目得分說明 

豬隻處理及上架作業

（15%） 

豬肉統一由單位現場提供，來自南投縣農產運銷公司之健康豬

隻，處理豬隻過後，將豬隻穿過鐵絲並五花大綁於鐵桿上，同時

進行燃料的準備與擺放，此部分測驗豬肉上烤架前的處理。 

燃料 

（10%） 

以木材為主，例如龍眼木、相思木、梅樹原木等木柴，去燻出特

別的香氣，肉質表現也會比較優秀。不得使用木炭，木炭燒不久，

而且會有石油、炭火的味道，效果不佳。木柴的乾溼狀態相當重

要，將影響柴火是否燒得旺。 

燒烤技藝 

（25%） 

燒烤過程中，火侯的控制相當重要，藉由高架去上下移動，使豬

肉均勻受熱。最初以大火去毛、去皮並將油脂逼出，再以精湛的

刀工將豬肉劃開，讓豬肉裡面也能熟透，燒烤過程中噴灑米酒以

去除腥味，燒烤時間長度約２個小時，即能出爐第一批的烤大豬

肉。 

色澤 

（10%） 

表層的顏色，外觀的燒焦程度。 

呈金黃色………………………………………………………8~10% 

外皮微焦………………………………………………………4~7% 

表面暗沉………………………………………………………0~3% 

香氣 

（5%） 

熟度適中所散發出來的香氣，不同的木頭燻出了不同的烤肉香氣。 

氣味濃，帶有特殊木頭香……………………………………8~10% 

氣味足，略帶特殊木頭香……………………………………4~7% 

氣味淡，不帶有特殊香氣……………………………………0~3% 

口感 

（20%） 

油脂被大火逼出，表皮才能酥脆、肉質鮮美、有嚼勁且不帶腥味。 

表面酥脆、肉質鮮美、有嚼勁、無腥味、調味恰到好處…8~10% 

表皮稍硬、肉質中上、有嚼勁、無腥味、調味到味………4~7% 

表面偏硬、肉質過老、無嚼勁、略帶腥味、調味過多……0~3 

食品衛生 

（10%） 

1. 烤豬工作人員之服儀 

2. 烤豬工作人員之整潔（尤其是手部衛生，勿穿戴飾品、指甲長

度適中） 

其他 

（5%） 

1. 若無狀況，則不做扣分；處置得宜，亦不做扣分。 

2. 突發狀況處置（如鐵絲燒斷、第一刀不熟、烤焦處置等） 

3. 場地復原：烤大豬的最後收尾。 

 

 


